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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我国铝型材产量
整体呈增长趋势。 ２０１８年，因供给侧改革及市场需求下滑的影
响， 我国铝材行业产量出现同比下滑。 但随着光伏产业的复
苏，铝型材在汽车轻量化、家用电器、新能源汽车及高端装备
制造领域应用的逐步深入，以及“两新一重”政策促进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下
游市场对铝型材的需求逐步扩大，２０１９年至２０２４年铝型材产
量分别达到为５，２５２．２万吨、５，７７９．３万吨、６，１０５．２万吨、６，２２１．６
万吨 、６，３０３．４万吨和 ６，７８３．１万吨 ， 同比分别增长 １５．３０％ 、
１０．０４％、５．６４％、１．９１％、１．３１％和７．６１％，产量连续回升。

２０１３－２０２４年中国铝型材产量（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未来，随着国内铝型材制造企业技术的改进，产品性能
的提升，以及下游应用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预计我
国铝型材的发展前景良好。

②铝型材的下游应用
铝及铝型材由于具有质量轻、易加工、耐腐蚀、导热导电

及可回收性强等优良性能，在建筑、交通、汽车、能源、家电等
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随着铝型材生产技术的发展，特别是
在强韧化、结构减重、耐腐蚀、使用寿命、安全可靠性等方面
的优化，具有高合金化、高综合性能的铝型材的市场需求逐
步增加。

建筑业是铝型材应用最为广泛的领域之一，由于铝质量
轻，同时强度可达到或超过结构钢的水平，易于加工成各种
形状， 经过表面处理拥有精美的外观和耐腐蚀性等特点，因
此被广泛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 ２０１６年国家工信部发布的
《有色金属工业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中明确鼓励扩大铝
在建筑业的应用。 在建筑行业，铝型材可用于门窗、幕墙、采
光顶、隔断、装饰品等。 此外，彩色铝板、复合铝板、复合门窗
框、铝合金模板等新型建筑铝制品的需求也在逐年增加。

除了建筑行业， 铝型材在工业领域的运用同样广泛，尤
其是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光伏及消费电子行业。 近年来，
随着前述行业的快速发展，工业铝型材及其上游（包括相关
型材挤压模具及挤压生产线）亦实现了快速发展。

在轨道交通领域，由于铝型材具有高强韧、质量轻、易加
工、耐腐蚀等突出优点，使得其在该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 目
前轨道车辆车体已大量使用铝材制造， 轨道交通连接件、座
椅、门窗、广告架等也大量采用铝合金产品。 ２０１４年以来，我
国铁路运营里程稳步提升，截至２０２１年底，中国现已开通运
营高速铁路４．００万公里，居全球第一，以“八纵八横”为骨架的
高速铁路网络基本成型。 今后，随着国内高铁里程的不断增
长，轨道交通领域对铝型材的需求将持续扩大，从而带动铝
型材行业及其相关上游的发展。

２０１４－２０２１年中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单位：万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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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２０２１年，中国内地累计有５０个城市建成投运城轨线
路９，２０７公里，同比增长１５．４０％，增速明显回升。 ２０１１年－２０２１
年期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里程累积增长近４７０．００％。 今后，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对铝型材的
需求将持续扩大，铝型材行业及其相关上游行业亦将从中受
益。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单位：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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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能源汽车及汽车轻量化领域，铝型材同样拥有广阔
的发展前景。 铝的密度仅有钢的１ ／ ３，且具有良好的可塑性和
可回收性，是理想的汽车轻量化材料。 目前变速器箱体、热交
换系统的铝合金使用率已接近１００％，发动机缸体、缸盖、车轮
的铝合金使用率也已较高，未来车身、底盘等零部件铝型材
使用率亦有望大幅提高。 根据智研咨询数据，２０１８年我国乘
用车的单车用铝量仅为１５６ｋｇ，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发布的《节
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中提出，到２０２５年及２０３０年，我
国汽车单车用铝量要分别达到２５０ｋｇ及３５０ｋｇ， 相关铝型材市
场的发展空间将非常广阔。

在光伏行业，铝型材主要运用在光伏边框和光伏支架等
部位。 光伏边框及光伏支架按照使用的原材料可分为三类：
铝型材边框、不锈钢边框、玻璃钢型材边框，由于铝型材具备
重量轻、耐蚀性强、成形容易、强度高、易切削和加工、可回收
等特点，其应用最为普遍，目前市场上大部分光伏组件均使
用铝边框，使用率高达９３．３％。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光伏发
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２０２２年全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达到
３９，２０４万千瓦，同比增长２８．１２％。光伏行业作为国家重点发展
的七大新兴产业之一，其未来的快速发展将带动光伏组件中
铝型材需求的快速增长。

２０１４－２０２２年全国光伏发电累计容量及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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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费电子行业，铝型材主要运用于笔记本电脑、手机、
平板电脑的内部结构件、中框、外壳和支架等方面。 在轻薄和
时尚潮流的带动下，铝型材在消费电子金属外观件和内构件
中的渗透率逐步上升。 目前，全球消费电子行业出货量整体
保持在较高水平。 ２０１４至２０２１年，全球智能手机平均年出货
量为１３．８６亿部， 平板电脑平均年出货量为１．７５亿台，ＰＣ平均
年出货量达到２．８５亿台，消费电子产品市场容量空间广阔，其
产品的迭代更新会为上游行业提供巨大的产能消化空间。

未来，随着铝型材在消费电子行业不断深入应用以及５Ｇ
手机换机需求的迅速增长，相关铝型材的需求量将进一步提
高。

２０１４－２０２１年全球部分消费电子产品出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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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精密机械零部件下游行业概况
公司生产的精密机械零部件主要用于轨道交通、新能源

风电等领域。
轨道交通方面，截至目前，中国现已开通运营高速铁路

里程居全球第一，以“八纵八横”为骨架的高速铁路网络基本
成型。 今后，随着国内高铁里程及城市轨道交通里程的不断
增长，轨道交通领域对相关精密机械零部件的需求将持续扩
大，从而带动精密机械零部件行业的发展。

新能源风电方面，近年来，我国风电设备装机容量稳步
增长。 根据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２０１０年－２０２２年，我国风力
发电并网装机容量保持持续增长态势，截至２０２２年我国风电
并网装机容量为３．６５亿千瓦，较２０２１年同期增长１１．２０％。 风电
行业的稳步发展将为上游精密机械零部件行业的持续增长
提供保障。

２、行业竞争格局及发行人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地位
（１）行业竞争格局
国际竞争方面，国内铝型材挤压模具及挤压配套设备的

生产起步相对较晚， 而欧美发达国家技术领先程度较高，持
续性研发投入大，工艺设计理念先进，生产的信息化自动化
程度高，制造的产品在使用寿命、稳定性、可靠性、精度等方
面具有明显优势。 但在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成本、劳资关系、
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国外企业在运营效率方面存在一定劣
势。 随着国内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基础设施投入的不断加
大，下游应用领域的丰富及产品需求的不断增长为国内企业
提供了庞大的市场基础，为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和工艺改进提
供了保障。 总体上，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差距不断缩小。

国内竞争方面，在铝型材挤压模具、挤压配套设备及精
密机械零部件领域，企业数量众多且分散，市场集中度低。 大
部分企业规模较小、 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较低， 受人才、技
术、工艺、资金、客户资源等因素的制约，其低端产品同质化
明显，高端产品及新产品开发能力不足，产品质量总体稳定
性不足、品种结构较单一、一站式配套服务能力弱，从而无法
形成品牌竞争力。 与此同时，国内少数领先企业生产规模较
大，不断提高生产装备柔性化、自动化程度，持续加强研发投
入，延伸一站式配套服务，在中高端应用市场竞争优势突出，
市场份额日益向该等领先企业集中。

（２）发行人的主要竞争对手
①铝型材挤压模具领域
部分铝型材厂商自建了挤压模具生产车间，进行内部配

套，但产能通常较小，专业化设计开发能力有限。
除此之外，发行人在铝型材挤压模具领域公司主要竞争

对手如下：
序号 名称 简介

１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兴顺精
密模具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８年， 位于中国铝型材加工产业高度密
集、交通便利的广东省佛山市，专注于生产各种铝合金
模具和批量挤压杆、挤压筒等大型挤压工具。公司在广
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辽宁省沈阳市、四川省广汉市分别
建有分公司。

２ 磐石市飞跃模具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０年，主要生产铝合金热挤压模具，产品
有：高速列车铝合金框架、地铁列车框架、电子工业散
热片、电机壳、电力管母线、铝合金门窗幕墙等系列模
具。 同时生产塑料模具、压铸模具和冲压模具。

３ Ａｌｕｔｏｏｌ Ｐｒｅｆｏｒｍ Ｄｉｅ Ｌｔｄ．
（阿里托模具）

英国著名的模具制造企业， 其主要产品包括零工作带
模具， 其产品通过使用带有零工作带控制的零工作带
技术，可以实现快速挤压，显著提高生产效率。 阿里托
模具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提高了挤出设备的性能，在
市场中具有一定竞争力。

４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Ａ．
（凤凰模具公司）

意大利企业，成立于１９７２年，欧洲知名模具厂商，出口
国家和地区较多，能生产的模具尺寸范围较完整，直径
包括５０ｍｍ至１，２００ｍｍ。

②铝型材挤压配套设备制造领域
在铝型材挤压配套设备领域，发行人的主要竞争对手如

下：
序号 名称 简介

１ 佛山市澳科自动
化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澳科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９年， 位于广东
省佛山市南海科技工业园。 公司专业开发和制造高定位铝
型材全自动双牵引、 铝棒自动锯切与自动堆叠生产线等铝
挤压生产设备。

２ 佛山市通润热能
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５年， 是一家制造铝型材生产设备及为客户
提供整厂设计的公司。 企业从事铝材设备制造，产品面向国
内外知名铝型材生产企业。

３ 考迈托
（８３１７４５）

考迈托（佛山）挤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４年成立 ，由具
有五十余年历史的意大利考迈托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兴
建，为客户提供铝型材挤压工业的解决方案。 目前，研发制
造的领域已经广泛涵盖挤压机、铝棒切割线、铝棒自动堆垛
机、热剪炉、模具炉、均衡激速冷却系统、双牵引机系统等。

４ 意大利
欧玛福集团

公司成立于１９５２年，专注于全球铝挤压系统制造领域，服务
内容从概念构思、工程设计直至产品制造。 全部挤压设备都
是由欧玛福公司自行设计、建造和安装，欧玛福在中国的佛
山设有制造厂。

③精密机械零部件制造领域
在精密机械零部件制造领域，发行人的主要竞争对手如

下：
序号 名称 简介

１ 大千科技
（８７２１７２）

常州大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从事轨道交通领域和机械设
备代工（ＯＥＭ）的公司，轨道交通产品主要涉及轻轨转向架、
永磁地铁电机机壳、地铁电机定子、转子轴等；机械设备代工
（ＯＥＭ）产品主要涉及安检设备、工业印刷机、咖啡机、空调
支架等。

２ 常州协发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８年，位于江苏省常州市，致力于轨道交通零
部件制造加工。公司拥有多台数控机床及多种先进的焊接设
备，公司主要产品与庞巴迪、阿尔斯通、克诺尔、福依特等国
外交通车辆企业配套。

３ 常州市道铖精密
机械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９年，是一家以高端机械零部件研发、制造与
加工为主的公司。公司现有多台高精密度加工设备和检测仪
器，已形成集设计、生产、加工、制造、包装、运输一站式服务
能力。

４ 陕西北方动力
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隶属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动力研究院有限
公司，产品包括风电零部件、汽车零部件等产品。

（３）发行人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地位
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化程度较高， 行业内生产企业较

多。 随着铝型材应用范围的拓展，客户对与之配套的上游企
业生产的模具和设备要求越来越高，在结构精密化、功能多
样化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集研发、设计、生产及
服务能力为一体并能为客户提供一揽子技术解决方案的企
业更能赢得客户青睐，发行人是国内少数产品规格丰富且能
够为客户同时提供挤压模具及挤压配套设备一站式服务的
生产企业之一。

①发行人在铝型材挤压模具行业的市场地位
发行人生产的模具产品为铝型材挤压模具，行业内企业

数量众多，市场集中度低。 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
的统计数据，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３年我国铝挤压材产量分别为２，１３８
万吨、２，２０２万吨、２，１５０万吨、２，３１５万吨， 根据目前的铝挤压
材加工行业成本测算，平均每生产一吨铝挤压材需要消耗模
具成本约为２７０元，由此可初步估算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３年挤压模具
市场规模分别约为５７．７３亿元、５９．４５亿元、５８．０５亿元、６２．５１亿
元。 同期发行人的模具产品销售收入分别为２．０４亿元、２．５４亿
元 、３．０５亿元 、３．６７亿元 ， 本发行人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约为
３．５３％、４．２７％、５．２５％、５．８７％。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
出具的证明，发行人产品相关指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国内
市场占有率高，行业排名前列。

②发行人在铝型材挤压配套设备行业的市场地位
铝型材挤压设备生产线涉及众多配套设备，国内市场较

为分散，大多数企业以单一设备生产制造为主，不具备全产
线配套服务和系统集成能力，且设备自动化水平不高。

发行人子公司江顺机电专注于铝型材挤压配套设备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其凭借在铝型材挤压配套设备行业的耕
耘，积累了众多优质客户，对产品和客户需求形成了深刻的
理解，产品的质量稳定性、自动化智能化水平、生产线配套能
力、高品质的售后服务等均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可，陆续与
国内外主流铝型材制造厂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行业
内享有一定的品牌知名度。 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
出具的证明，江顺机电是我国有色金属加工行业知名配套企
业，为２０２０年度“中国铝加工行业优秀供应商”，产品在多方
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③发行人在精密机械零部件制造行业的市场地位
发行人的精密机械零部件产品主要应用于轨道交通、风

力发电等领域。 近年来，公司良好的产品质量和专业化的服
务得到客户的一致好评，与中车公司、布兰肯集团、滨海通
达、 庞巴迪集团、Ｔｒａｋｔｉｏｎｓｓｙｓｔｅｍｅ Ａｕｓｔｒｉａ ＧｍｂＨ等主要客户
已形成长期合作关系。

综上，结合发行人自身主营业务、行业地位、经营规模及
盈利能力等， 考虑发行人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
力，发行人本次发行定价具有审慎性和合理性。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股票种类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Ａ股），每股

面值１．００元。
（二）发行数量和发行结构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１，５００．００万股， 发行股份占发行

后总股本比例为２５．００％，其中网上发行１，５００．００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进行老股转
让。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三）发行价格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综合考虑发

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７．３６元 ／股。

（四）募集资金
若本次发行成功，按本次发行价格３７．３６元 ／股、发行新股

１，５００．００万股计算的预计发行人募集资金总额为５６，０４０．００万
元，扣除本次发行预计发行费用６，９９３．０３元（不含税）后，预计
募集资金净额为４９，０４６．９７万元，不超过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发
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额５６，０４８．５６万
元。

（五）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２日

（２０２５年４月１１日）
周五

刊登《主板上市提示公告》
披露《招股说明书》《网上路演公告》等相关公告及文件

Ｔ－１日
（２０２５年４月１４日）

周一

披露《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Ｔ日
（２０２５年４月１５日）

周二

网上发行申购日（９：１５－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网上申购配号

Ｔ＋１日
（２０２５年４月１６日）

周三

披露《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网上申购摇号抽签

Ｔ＋２日
（２０２５年４月１７日）

周四

披露《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中签投资者缴款日 （投资者确保资金账户在 Ｔ＋２ 日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Ｔ＋３日
（２０２５年４月１８日）

周五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认购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包销
金额

Ｔ＋４日
（２０２５年４月２１日）

周一
披露《发行结果公告》

注：（１）Ｔ日为网上发行申购日；
（２）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

销商）及发行人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六）承销方式
保荐人（主承销商）余股包销。
（七）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期安排。
（八）拟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三、网上发行
（一）网上申购时间
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时间为２０２５年４月１５日 （Ｔ日）９：１５－

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
得概括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
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本次发行，则按申购当日通知办理。

（二）申购价格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３７．３６元 ／股。 网上申购投资者须

按照本次发行价格进行申购。
（三）申购简称和代码
申购简称为“江顺科技”；申购代码为“００１４００”。
（四）网上投资者申购资格
２０２５年４月１５日（Ｔ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

券账户，且在２０２５年４月１１日（Ｔ－２日）前２０个交易日（含Ｔ－２
日） 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
值的投资者均可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申购本次网上发行的
股票。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２０个交易日的，按
２０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

（五）网上发行方式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上发行数量

为１，５００．００万股。 保荐人（主承销商）在指定时间内（２０２５年４
月１５日 （Ｔ日）９：１５至１１：３０，１３：００至１５：００） 将１，５００．００万股
“江顺科技”股票输入其在深交所指定的专用证券账户，作为
该股票唯一“卖方”。

（六）申购规则
１、投资者按照其持有的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确定其网上可申购额度， 持有市值１万元以
上（含１万元）方可参与新股申购。 每５，０００元市值可申购一个
申购单位，不足５，０００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 每一个申购

单位为５００股，申购数量应当为５００股或其整数倍，但最高申
购量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发行数量的千分之一， 即不得超过
１５，０００股，同时不得超过其按市值计算的网上可申购额度上
限。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２０２５年４月１１日（Ｔ－２日）前２０个
交易日（含Ｔ－２日）的日均持有市值计算，可同时用于２０２５年４
月１５日（Ｔ日）申购多只新股。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
不足２０个交易日的，按２０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 投资
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２、网上投资者申购日２０２５年４月１５日（Ｔ日）申购无需缴
纳申购款，２０２５年４月１７日 （Ｔ＋２日） 根据中签结果缴纳认购
款。 投资者申购量超过其持有市值对应的网上可申购额度部
分为无效申购；对于申购量超过网上申购上限１５，０００股的新
股申购，深交所交易系统将视为无效予以自动撤销，不予确
认；对于申购量超过按市值计算的网上可申购额度，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将对超过部分作无效处理。

３、新股申购委托一经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不得撤销。
投资者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
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新股申购的，以及投资者
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新股申购的，以该投资者
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
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多个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 确认
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
料中的 “账户持有人名称”、“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均相
同。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Ｔ－２日日终为准。

融资融券客户信用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到该投者
持有的市值中，证券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明细账户的市值合
并计算到该证券公司持有的市值中。

４、投资者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
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申购程序
１、办理开户登记
参加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须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的证券账户卡。
２、计算市值和可申购额度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２０２５年４月１１日（Ｔ－２日）前２０个

交易日（含Ｔ－２日）的日均持有市值计算，可同时用于２０２５年４
月１５日（Ｔ日）申购多只新股。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
不足２０个交易日的，按２０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 投资
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３、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深交所上市股票的方式相

同， 网上投资者根据其持有的市值数据在申购时间内（２０２５
年４月１５日（Ｔ日）９：１５－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通过深交所联网
的各证券公司进行申购委托。

（１）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填写好申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
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到申购者开户的与
深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
核查投资者交付的各项证件，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 投
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时，应按各证券交易
网点要求办理委托手续。 投资者的申购委托一经申报，不得
撤单。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证券公
司不得接受投资者概括委托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２）投资者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八）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
网上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为：
１、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本次网上发行数量，

则无需进行摇号抽签，所有配号都是中签号码，投资者按其
有效申购量认购股票；

２、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数量，则按每
５００股确定为一个申购配号，按顺序排号，然后通过摇号抽签
确定有效申购中签号码，每一中签号码认购５００股。

中签率＝（网上发行数量 ／网上有效申购总量）×１００％。
（九）配号与抽签
若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数量，则采取摇

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的方式进行配售。
１、申购配号确认
２０２５年４月１５日（Ｔ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投资者

新股申购情况确认有效申购总量，按每５００股配一个申购号，
对所有有效申购按时间顺序连续配号，配号不间断，直到最
后一笔申购，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券交易网点。

２０２５年４月１６日（Ｔ＋１日），向投资者公布配号结果。 申购
者应到原委托申购的交易网点处确认申购配号。

２、公布中签率
２０２５年４月１６日（Ｔ＋１日），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披
露的《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中公布网上发
行中签率。

３、摇号抽签、公布中签结果
２０２５年４月１６日（Ｔ＋１日）上午在公证部门的监督下，由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主持摇号抽签，确认摇号中签结
果，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于当日将抽签结果传给各证券交易
网点。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５年４月１７日（Ｔ＋２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
披露的《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中公布中签结果。

４、确认认购股数
网上申购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股数，每一中签号

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
（十）中签投资者缴款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２０２５年４月１７日（Ｔ＋

２日）公告的《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
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
定。 Ｔ＋２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
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但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十一）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情形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
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上接C2版）

（下转C4版）


